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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10128 号

申请人：陈龙生，男，汉族，1988 年 10 月 17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荔湾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孔静，女，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富葆龙贸易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越秀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余昕。

委托代理人：薛宏莉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邓洁梨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案由：劳动报酬、其他。

申请人陈龙生诉被申请人广州富葆龙贸易有限公司劳动争

议一案，申请人陈龙生于2024年5月14日向本委申请劳动仲裁，

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陈龙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孔

静、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薛宏莉、邓洁梨到庭参加了庭审。本案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陈龙生的仲裁请求为：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3

年 9 月 27 日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加班工资 1820.4 元（包括延长

工作时间加班费 1665 元、法定节假日加班费 155.4 元）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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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本委查明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劳

务协议，期限是 2023 年 9 月 27 日至 2024 年 9 月 26 日，申请人

的工资标准是 22.2 元/小时，按小时计薪。申请人主张用餐时间

应以 22.2 元/小时为基数计发其加班费。本委认为，申、被双方

均确认双方签订了劳务合同，并按照劳务合同履行双方的权利义

务，说明申请人清楚其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劳务合同，申请人与被

申请人之间是一种劳动与报酬的交换，双方并无签订劳动合同的

合意，因此本委对劳务合同予以采信，认定双方之间并无劳动关

系，申请人基于劳动关系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加班工资的仲裁请

求，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，本委对此不予支持。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撤销裁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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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：邱 野

二〇二四年七月九日

书 记 员：关 俊 浩


